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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加快补齐我省医疗废物处置短板工作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、省直有关单位: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补齐医疗废物、危险

废物收集处理设施方面短板的要求和决策部署,加强我省医疗废

物管理,保护生态环境安全,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,
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认真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,着眼补齐全省

医疗废物处置短板,进一步健全医疗废物收集体系,提升收集转运

处置能力和管理水平,推动形成满足我省中长期发展和重大公共

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需要的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.



二、实施目标

在１－２年内,尽快建立起覆盖县乡村的医疗废物收集体系,
医疗废物转运处置过程更加规范高效,每个设区市均配置医疗废

物热解焚烧设施,实现医疗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转运和处置全过程闭

环管理,确保我省医疗废物安全、高效、无害化处置.
三、主要任务

(一)建立健全医疗废物收集体系.通过建立医疗废物集中收

贮点和依托县级医疗集团等方式,建立村(社区)－乡(镇、街道)－
县(市、区)分级分类医疗废物收集体系,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室医

疗废物收集,推动实现医疗机构医疗废物收集１００％全覆盖.(各
市人民政府、省卫健委负责)

(二)不断提高医疗废物转运能力.结合收集体系建设,各处

置单位配置满足转运需要的运输车辆和周转箱(桶),做到医疗废

物规范周转、在规定时限内转运处置.医疗废物运输车辆全部取

得危险货物运输资质,并按照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要求安装北斗卫

星定位系统,实现对转运过程的实时视频监控.(各市人民政府、
省交通厅负责)

(三)持续推进处置设施建设.加快推进各设区市医疗废物处

置设施新(改、扩、迁)建工程建设.到２０２２年年底,争取将全省医

疗废物处置能力提升至２３３吨/天,各市处置能力得到全面提升.
同时,各市均配置医疗废物热解焚烧设施,满足中长期发展和重大

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需要.进一步规范厂区布局建设和管理,
强化废水综合利用措施,消除废水污染隐患;改造落后处置工艺,
升级焚烧废气治理设施,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.(各市人民政

府负责,省卫健委、省生态环境厅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配合)
(四)全面提升医疗废物管理水平.各市要在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

前建成市级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平台,并完成与全国固体废物管

—２—



理信息系统、省卫健委“山西省医疗废物监管平台”的对接,逐步实

现医疗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转运及处置全过程信息化管理.卫生健

康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,建立高效的联动协

调机制,做到医疗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转运及处置全过程闭环管理.
(各市人民政府负责,省卫健委、省生态环境厅等有关部门按照职

责分工配合)
四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各市要加强组织领导,建立高效工作协

调机制,细化完善工作措施,强化信息互通,定期组织调度,扎实推

进医疗废物补短板各项任务(详见附件).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卫健

委要会同省住建厅、省交通厅等有关部门对各市任务推进情况适

时进行调度.
(二)明确责任分工.各市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推进计划,

明确责任部门,细化责任分工,加强统筹配合,按照任务清单的要

求和时限完成各项工作任务.
(三)强化过程监管.各市要加强对医疗废物收集、贮存、转运

及处置全过程各环节的监管,严格落实医疗机构和医疗废物处置

单位的主体责任,切实提升医疗废物依法监管水平,坚决依法打击

违法违规行为,确保我省医疗废物收集、贮存、转运、处置全过程生

态环境安全.

附件:各市医疗废物处置补短板任务清单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　　
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　　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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